 财务处关于对往来款项进行清理的通知 

各学院、各部门（单位）及各位教职工：
[bookmark: _Hlk96945677]为进一步加强学校财务管理，确保资金安全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根据《西南林业大学公用借款管理办法》（西南林〔2021〕13 号）的相关规定，财务处对往来款项进行清理，现将清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一、清理范围
[bookmark: _Hlk96877127]截至2021年12月30日学校财务往来款账面数。包括学校与其它单位和个人往来款项，学校各学院、各部门（单位）及各位教职工往来款项等。
二、查询通知
（一）往来款查询
个人登陆西南林业大学官网首页→为你服务→财务服务→综合服务→用户登录→财务查询系统→个人项目→个人往来款→点击“查询”(请注意点击起始时间)。
（2） 往来款通知
[bookmark: _Hlk96877169]财务处将截至2021年12月30日的往来款明细账发送至各学院、各部门（单位），由各学院、各部门（单位）及时通知到经办人。
三、清理时间
自本通知发出之日起至2022年3月31日止。
四、清理要求
根据《西南林业大学公用借款管理办法》 印发时间节点进行区分。                
（一）对2021年3月29日前产生的往来款
[bookmark: _Hlk96878586][bookmark: _Hlk96945442][bookmark: _Hlk96928687]1.经清理属于未及时办理报销或入账手续造成长期挂账，出具发票为非跨期票据（2021年10月后）的，应于2022年3月31日前办理相关核销手续，出具发票为跨期票据的（2021年10月前），建议办理交款手续。
[bookmark: _Hlk96877830]2.经清理属无法偿还或入账的，应于2022年3月31日前由责任人、经办人或各学院、各部门（单位）出具未核销书面说明和承诺，交送财务处，由财务处根据无法核销原因视情况报送学校人事、组织、审计、纪委等部门处理。
（二）对2021年3月29日后产生的往来款
1.经清理属于未及时办理报销或入账手续造成的挂账，出具发票为非跨期票据（2021年10月后）的，应于2022年3月31日前办理相关核销手续，出具发票为跨期票据的（2021年10月前）的，建议办理交款手续。
2.经清理属特殊情况确需延期的，由借款人说明原因，经原借款审批人审批同意，并到财务处办理审批和备案手续，延期最长不得超过 3 个月。
3.经清理属无法核销或偿还的，借款人到财务部门填写《扣款书》，从借款人税后绩效工资中逐月扣还借款，直至扣清借款为止。
五、超期处理意见
对逾期不归还也无法扣还借款的，财务处将按照《西南林业大学公用借款管理办法》（西南林〔2021〕13 号）第十五条的规定处理。
特此通知
联系人：古老师    联系电话：63862352

附件：1.《扣款书》
[bookmark: _Hlk96953527]2.《西南林业大学公用借款管理办法》（西南林〔2021〕13 号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财务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3月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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